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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范对外交往和经营活动中员工收受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的管理，

维护公司的名誉和利益，防止个人谋取私利，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胞集团总部、各管理平台及直属企业的所有员工，各管理平

台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三条   上交登记原则 

公司员工在对外交往和经营活动中不得接受或索取各种礼品、礼金和其他有

价证券。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或无法退还的，应当登记并按规定上交。 

第四条   管理职责 

1、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负责集团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的登记、保管和

处理工作。 

2、各平台、直属企业财务条线部门负责本单位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

的登记、保管和处理工作，每半年向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报备上交、处理和积余情

况。 

3、集团独立监察室负责对本办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登记和收交 

第五条  未能退还的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按如下规定进行登记和上

交： 

1、收受的礼金以及各种代币券、卡，如购物卡、飞机票、加油卡、股票等，

不论数额多少，一律需登记并上交。 



各种旅游资格，凡赠送给个人的，按前款执行；赠送给集体的，必须登记后

由受礼单位研究处理。 

2、一次收受的礼品价值合计在 500元以下的，必须进行登记，礼品可由受

礼人处理。 

3、一次收受的礼品价值合计在 500元（含）以上的，必须登记上交，按规

定处理。 

第六条  受礼人在收到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后，在收受之日或返回本

单位后一周内，应主动上交登记，并索取《三胞集团员工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凭证》（见附件一）。因故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者，应在登记上交时说明理由。 

第七条  受礼人在一个月内不登记、不上交或不如实登记上交的，一经发现

视同侵占，除予以通报批评外，按收受礼品的市场价格或礼金额的五倍处罚，情

节严重的作开除处理，触犯刑法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八条  集团和平台财务条线部门应确定专人兼职负责礼品、礼金和其他有

价证券的登记（登记表见附件二）、收缴、保管、处理和信息统计等工作。 

第三章  保管和处理 

第九条   严格管理上交的礼品、礼金和其他有价证券，做到手续完备、账目

清楚、账物相符，并按以下原则处理： 

1、所有上交的礼金，一律由集团和平台财务条线部门保管。 

2、上交的各类礼品和其他有价证券，凡是可委托有关部门兑现的，由集团

和平台财务条线部门负责兑现；无法兑现的交由行政部门用于接待、慰问等。 

3、上交的礼品如需留在本单位、本部门使用的，经批准后，作为单位资产

管理使用。 

以上事项的审批人为集团和平台财务条线部门负责人，礼品和有价证券的处

置，由集团和平台行政条线部门负责人会同审核。 

第十条 上交和处理所得款项经分管领导批准后，可用于奖励上交礼品的员

工、扶贫帮困、慰问和捐赠等活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责任岗 

本办法执行责任岗：为公司全体人员； 

培训责任岗：为各部门负责人； 

检查责任岗：为集团独立监察室主任。 

第十二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集团独立监察室。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三胞集团员工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凭证 

2、三胞集团员工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登记表 

3、礼品、礼金上交处理流程 

 


附件一

		附件一

		三胞集团员工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凭证

												编号：

		上交人				所在部门				上交时间

		礼品名称及其规格						礼品数量（金额）

		送礼单位						送礼人

		送礼地点						送礼时间

		备注

		   上交人（签名）：                                          经办人：

		本凭证一式两份，一份交上交人，一份留档。





附件二

		附件二

		三胞集团员工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登记表

		序号		上交人		上交日期		礼品（金）名称及其规格		数量  （金额）		送礼单位及送礼人		礼品处置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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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礼金上交处理流程

SPBP-监察-002-J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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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BP-监察-002-J工作标准：

		流程

用途

		本流程用于：

适用于集团各部门接收礼品、礼金等的后续上交、处理。



		节点

		工作要求

		时 限

		扣分

标准

		制度依据



		A1

		任务

		开始

		 

		 

		 



		

		重点

		 

		

		

		



		A2

		任务

		接收人收到礼金、礼品

		[bookmark: _GoBack] 

		 

		 



		

		重点

		 

		

		

		



		B2

		任务

		上交财务登记备案

		一周内

		 

		 



		 

		重点

		 

		 

		 

		 



		A3

		任务

		价值不足500元的礼品、礼金，返还接收人自行处理

		 

		 

		 



		

		重点

		 

		 

		 

		 



		C1

		任务

		价值500元以上的礼金或可以变现的礼品、有价证券等，财务组织变现，用于对外资助、捐赠等

		 

		 

		 



		

		重点

		 

		 

		 

		 



		D2

		任务

		价值500元以上的礼品或不能变现的礼品、有价证券等，登记为集团行政物资，用于对外接待、捐赠等

		 

		 

		 



		

		重点

		 

		 

		 

		 



		D3

		任务

		接收人申请作为部门自用的，财务、行政总监审核并纳入集团资产管理

		 

		 

		 



		

		重点

		 

		 

		 

		 



		本流程使用的标准表单和其它格式文件：

 



		其它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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